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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801 

議題研析 

一、題目 

從電子煙(菸) 1與加熱菸談菸害防制之法制問題 

二、所涉法規 

菸害防制法、藥事法、菸酒管理法。 

三、 探討研析 

報載美國今(2019)年 8月起爆發電子煙有關肺部損傷事件，電子

煙對健康影響再掀討論。電子煙問世短短幾年，歐盟已檢出超過 41

種有害物質，且新興菸品可能成為更多違禁毒品的載具，民團與專家

呼籲中央主管機關應採取嚴格管制措施。我國現行法規並未將電子煙

視為菸品納管，電子煙可在市面流動，急待修法管理。 

主要是因為電子煙本身讓青少年容易被吸引上鉤，日後吸菸機率

與危害可能提升。一項專業調查顯示，青少年若曾在 2年內吸過電子

煙，其嘗試一般菸品機會是未吸電子煙青少年的 6倍。 

各國也陸續傳出電子煙含有害物質。截至目前，歐盟檢出電子煙

含有害物質數量超過 41種。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去年發

現，全美有三分之一曾使用過電子煙的靑少年將大麻放在電子煙具裡

頭吸食。電子煙對於使用者的健康可能具負面影響，流行病學研究顯

示，電子煙使用者發生急性心肌梗塞的風險為一般人的 2.2倍，肺部

疾病風險為 2.6倍，吸食大麻的機率更增加 3.5倍2。 

至目前，電子煙已在美國造成至少 9死，以及逾千例確診及疑似

電子煙導致的肺病病例，而且情況還在惡化中，麻州州長貝克 9 月

24 日宣布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下令暫停銷售所有電子煙 4 個月，成

為全美首個全面禁售電子煙的州，等待州政府和醫界、聯邦官員找出

電子煙致病原因，研究該如何立法規範電子煙。 

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DC）正在調查電子煙對健康的危害，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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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網站：http://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7%85%99。瀏覽日期：2019.10.1。在此，本文認為 

 應採用第(3)種解釋較合適。市面上所俗稱的電子「煙」之所以強調「煙」字，據研判可能是希望將之與「菸」 

 品做區隔，而躲避法令的管理。 
2
羅真，醫師示警，籲採嚴格管制，電子煙恐成毒品載具，聯合晚報，2019-09-23，第 A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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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還沒找到特定的致病電子煙品牌或成分。CDC副主任舒查特於 9

月 24 日在國會調查電子煙危害的聽證會上指出，相信CDC於 9 月 19

日公布全美有 530例疑似電子煙致肺病病例後，這幾天又增加了「數

以百計」的新病例3。 

此外，我們同時存在著同樣是屬於科技產品－加熱菸－的問題，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與因應這些科技產品？各方各有論述，惟國內多數

輿論要求政府要嚴加管理。電子煙管理的部分似乎頗為複雜，其合法

性目前仍正在等待社會認同與廣泛討論，因為電子煙的發展，以及人

類對全民健康與社會安全等公眾問題的重視，可能關係到菸草的法律

和醫療藥品政策，電子煙相關產品對許多國家而言是相對新穎的產

品，其使用與到公眾健康的關係甚為密切，電子煙的管理及一般輿論

見解與社會觀感，在各國間存有差異性。例如，2014 年 2 月歐洲議

會通過了要求標準化和質量控制液體和霧化器，標示液體成分，以及

保護兒童打樣和防篡改液體包裝規定。 

(三)有關我國電子煙的管理情況 

    目前電子煙管理涉及 2個部會的業務，茲分述如下： 

1.財政部(國庫署) 

    依據菸酒管理法第 3條與其施行細則第 2條，我國菸品進口之中

央主管機關應為財政部(國庫署)，目前政府是否禁止電子煙產品進

口，財政部至今沒有具體修法措施，然自 2017 年以來，海關累計在

邊境查獲並暫扣 4.4萬條加熱菸，經查扣之加熱菸如何處理，相關機

關宜妥為因應，否則超過菸品保存期限，未來恐衍生國賠問題4。 

2.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 

    目前對於電子煙的管理，該部各依菸害防制法與藥事法處理，茲

分述如下： 

(1)認為電子煙使用的物質或液體(俗稱煙液)成分係以人工添加尼古

丁或其他化學物品，非菸害防制法第 2條第 1款「全部或部分以菸草

或其代用品為原料加工之製品」之規定，故非屬菸害防制法規範之產

品。 

(2)將含尼古丁成分裝填入之電子煙、電子霧化器產品列入藥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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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前尚未核准電子煙產品之藥品許可證。如果未依藥事法規定，

向衛福部申請查驗登記取得藥品許可證而製造、輸入者，則就其來源

認屬藥事法第 20條之偽藥，或同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之禁藥；另

依同法第 82條、第 83條規定，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最高可處

10年以下有期徒刑，販賣者最高可處 7年以下有期徒刑。  

(3)該類產品若不含尼古丁或其他藥品成分，但宣稱可以「幫助戒

菸」、「減少菸癮」或「減輕戒斷症狀效果」，即違反藥事法第 69條「非

藥物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或宣傳」之規定，違者依向法處新臺幣

60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款，其違法物品沒入銷燬。 

(4)若電子煙、電子霧化器等產品不含尼古丁或其他藥品成分也未宣

稱具有戒菸療效，惟外型類似紙菸，則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任

何人不得製造、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之物品」之規定，依同法第 30

條規定，製造或輸入業者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販

賣業者處新臺幣 1千元以上、3千元以下罰鍰。 

(5)倘若電子煙產品外型不像菸，又不含尼古丁，我國目前則無法可

管，但衛福部在 2017年 12月 21日以院臺衛字第 1060200799號函送

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請本院審議，已進入委員會議案中，惟查衛福部

的立場如同修正草案中第 14條的內容：「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

賣、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一、菸品形狀之糖果、點心、玩具或其他

類似物品。二、足以使人模仿菸品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品。

(第 1項)除依法取得藥品許可證或醫療器材許可證者，適用各該法律

之規定外，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展示或廣告電子煙、專用

於電子煙之零組件、可供電子煙使用之物質或液體。(第 2 項)」，第

2項即有條件式的同意電子煙之製造、輸入、販賣、展示或廣告。同

時，此次修正草案中雖未明文列出「加熱菸」，事實上，從草案第 2

條第 2 款的電子煙定義：「二、電子煙：指能釋放煙霧，供人以類似

吸食菸品之方式使用之電子裝置。」中應該已含括加熱菸，換言之，

加熱菸即是電子煙的一種。 

此外，在法未修正通過前，已有法院相關判決與政府機關採取相

關的作為，茲分述如下： 

(一)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2019年 5月 7日簡上字第 18號行政判決：「菸

害防制法第 14 條之管制目的，旨在防杜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未成年



4 
 

人有接觸形同菸品之可食用性或玩賞使用性物品之機會，故該條文所

稱『菸品形狀』之糖果、點心、玩具或其他任何物品，只要其外觀形

狀與同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之『菸品之核心概念』相符，縱其長度、

寬度、體積、重量、質感、氣味與菸品未盡相同，亦不影響系爭物品

應屬菸品形狀所得涵蓋之文義範圍。」，故引用菸害防制法第 14條禁

止電子煙，並不受外型限制5。  

(二)新竹市政府自 2017年 11月起實施新竹市電子煙管理自治條例，

供應電子煙予未滿 18歲者最高可處 5萬元罰鍰。  

(三)台北市政府召開教育局、衛生局跨局處會議，教育局將先以行政

命令制定台北市高中以下學校電子煙禁用實施要點，各校依此要點修

訂校規，自 2020年 2月開學時的學期實行。 

(四)新北市則已於 2018年 1月 19日訂頒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禁 

用電子煙實施要點。 

    從上述的探討中，可以瞭解到新興菸品—電子煙與加熱菸等—藉

由提供吸菸者新穎另類之菸品消費方式，對民眾（尤其是青少年）形

成致命之吸引力，嚴重影響既有菸害防制成效。就此類新興菸品之管

制議題，衛福部長於日前主張應依據預防原則，在科學證據未有定論

前禁止新興菸品之開放，實與世界衛生組織與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之管

制方向一致，應受肯定。我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對新興菸品之管制並

非全面禁止。若新興菸品確如菸草公司所宣稱，具有協助戒菸與減害

等醫療效能，則自可依藥事法查驗登記審查程序申請，經審查通過確

認有效性、安全性無虞後，仍得合法上市。在新興菸品是否屬減害產

品仍缺乏確實科學數據支持，或相關研究結果仍呈現矛盾之前提下，

由獨立客觀機構（如藥事單位）驗證檢視相關產品，應不失為對國民

健康保障之可行策略。我國菸稅或菸捐之功能在提高菸品價格，並減

少菸草消費需求，以達到菸害防制目的；新興菸品管理與民眾健康、

菸害防制間有密切關聯性6。 

四、建議事項 

    如果說「人命關天」是最高的管理準則，我國在電子煙相關產品

的管理與修法方向尚屬正確，惟待精進之處，茲就上述探討提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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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簡上字第 18 號行政判決。 

6
吳全峰，澄社評論：新興菸品管制，政府會輸嗎，蘋果日報，2018-11-02，第 A2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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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供參： 

一、以政府的減菸政策，引導電子煙相關產品的發展方向。 

    目前世界各國陸續發現電子煙的缺點時，衛福部因應之道要思考

怎麼樣的科技產品是可以被接受的？它的規格與功能標準能否被明

確化、數字化？還是等先進國家有訂出標準後我們再參考應用即可？

我國的科技產業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政府須儘速擬定明確的規

定，始能引導廠商往此方向發展，對國家社會、廠商與消費者就是三

贏的局面。 

二、以高於紙菸的標準加以規範電子煙等相關產品 

    科技發展的目的是要給人類帶來希望、健康與安心。若電子煙相

關產品可以為企業帶來高的利潤，那麼如果以高於紙菸的標準加以規

範電子煙等相關產品，應屬合理之要求。 

三、以科學方法進行動物實驗論證，淘汰劣等的產品。 

    目前美國對電子煙等相關產品，都無法確認是何原因造成肺部病

變，我國是否能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請相關機構，針對電子煙相關產品

進行動物實驗論證，一方面藉以研究其病理機轉為何，探索人類所未

曾知悉的領域－真正的病因與問題所在。二方面或許亦可藉此研究引

導有心發展電子煙相關產品的科技廠商發展方向。三方面藉此研究讓

劣等的產品現形，並加以淘汰。 

四、對「煙」字與「菸」同義的主張 

    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中第 2條第 2款的電子「煙」的定義…係以

「煙」表示，顯然是為區隔傳統菸草之管理，惟電子煙品衍生樣態正

在發展中，建議在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第 2條的說明欄中表明本法所

謂的電子煙中的「煙」字與「菸」同義。避免日後在認知的爭議。 

五、召開公聽會以廣泛蒐集意見 

    基本上對於一些尚待釐清的爭議或疑問之法律案，如有需要，立

法院主管修法審查之委員會似可啟動公聽會的機制，邀請對爭議性問

題的正、反方專業、企業或社會公正人士進行實質討論或辯論，讓立

法委員們對整個法律案的癥結點能夠更為明瞭，以利其將來在議事殿

堂上做出明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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